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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MART STORES, INC.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25)

派發末期股息

經北京物美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
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批准，本公司將向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星期五）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25元（相當於�幣0.3149元）（含稅）（「末期股息」）。支付予H股股東之股息將會以�幣
（「�幣」）支付，人民幣和�幣匯率比價按股東周年大會召開之日前五個交易日中國人民
銀行所公佈之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之平均值確定（人民幣1.00元兌1.2594元�幣）。

本公司將委任中國銀行（香�）信托有限公司作為香�的付款代理人。有關H股支票將由本
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簽發及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向H股股東支付經扣除適用稅項後的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支票將於該日以平郵方式寄予有
權收取的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
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的規定，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
業股東派發2008年及以後年度股息時，統一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據此，本
公司須於向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分派末期股息前按10%的稅率預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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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以非個人登記股東名義登記（�括香�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
名人、信托人或其他團體及機構）的股份，將視為由非居民企業股東持有，因此應收股息
須預扣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頒佈的《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廢止後有關
個人所得稅征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
企業在香�發行的股份取得的股息，一般可按1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然而，就各個
境外居民個人股東而言，稅率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內地的相關稅收協議而可
能有所不同。根據上述通知，在向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個人股東分派末期股息
時，本公司將預扣10%的末期股息作為個人所得稅，除非相關稅務法規、稅收協議或通知
另有規定。

承董事會命
北京物美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蒙進暹博士

中國•北京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括徐瑩女士、許少川先生、于劍波博士；非
執行董事蒙進暹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祿安先生、呂江先生及王俊彥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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